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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
號2-3樓
承辦單位：國小教育科
承辦人：謝光毓
電話：7995678#3055
電子信箱：sturtle7v@ms.hshanps.kh.
edu.tw

受文者：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小字第113305951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3學年度第1學期非學計畫撰寫說明會實施計畫及高雄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流程及注意事項各1份 (54000688_11330595100A0C_ATTCH5.
pdf、54000688_11330595100A0C_ATTCH6.pdf)

主旨：有關「113學年度第1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申請說明會及實施期程案，請學校確依實施

期程辦理及公告周知，並請相關人員報名參加，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辦理。

二、旨揭申辦說明會計畫及實施期程詳如附件，請學校確依實

施期程辦理、公告周知並通知家長踴躍參加：

(一)研習時間：113年3月20日（星期三）13時30分至17時30

分。

(二)研習地點：民族國小5樓視聽中心（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

197號）。

(三)參加對象：本市高中、國中、國小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

檔　　號:
保存年限:

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1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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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學生、實際參與執行的家長、欲申請本案計畫之

家長和學校相關業務承辦人。

(四)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13年3月19日（星期二）中午12時

止，報名「高雄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撰寫說明會」，方式如

下：

１、一般民眾及家長請至https://forms.gle

/PZyKHYDpR4GkY4Pv7。

２、學校業務相關人員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報名，研習代號：

4195407，研習教師同意公假登記，惟課務自理。

三、有關申請高中教育階段及國三學生申請高一第1學期擬與學

校合作學生之「實驗教育計畫及合作計畫申請及審查作

業」，自112學年度起之辦理程序，請申請人及學校詳閱附

件二「高雄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流程及注意事項」申請作業說明。倘有疑義，請逕洽本局

高中職教育科黃老師，電話：07-7995678轉3024。

四、檢附「高雄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撰寫說明會實施計畫」及「高雄市

113學年度第1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流程及注意事

項」，可至高雄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https://nee.kh.edu.tw/)公佈欄處下載。

五、若有相關疑義，請逕洽民族國小：鄭雅薰老師或陳仁昭老

師，電話：07-3860526轉845。

正本：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立高雄特殊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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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校、高雄市立成功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岡山高級中學、國立鳳山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鳳山高級中學、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副本：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含附件)、本局高中職教育科(含附件)、國中教育科
(含附件)、國小教育科(本局均紙本)(含附件)

30



高雄市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撰寫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4項。 

二、107 年 1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09821 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貳、目的： 

一、建立高雄市政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支持性角色。 

二、透過說明會，使家長和學校行政人員了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理念以及計畫撰寫

方式，俾提升實施成效。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 

肆、活動內容： 

一、活動名稱：高雄市 113學年度第 1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撰寫說明會 

二、活動日期：113年 3月 20日（三） 

三、活動時間：13時 30分至 17時 30分 

四、活動地點：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小 5樓視聽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 197號） 

五、參加對象：本市高中、國中、國小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學生、 

    實際參與執行的家長、欲申請本案計畫之家長和學校相關業務承辦人 

    ，預計人數 150人。請參加人員佩戴口罩出席，並配合學校防疫政策。 

六、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19日（二）中午 12時止，上網報 

    名「高雄市 113學年度第 1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計畫撰寫說明會」，俾安排場地，方式如下： 

(一) 一般民眾及家長請至 https://forms.gle/PZyKHYDpR4GkY4Pv7。 

(二) 學校業務相關人員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報名，課程代碼：4195407。 

七、聯絡方式：未盡事宜請洽三民區民族國小輔導處承辦人員鄭雅薰/陳仁昭老師， 

        電話：07-3860526轉 845；電子信箱：mtps3860526845@mtps.kh.edu.tw。 

https://forms.gle/PZyKHYDpR4GkY4Pv7
http://www2.inservice.edu.tw/
file:///D:/A-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112學年度/A-112-1計畫撰寫說明會/110學年度/A-110-1計畫撰寫說明會/1.實施計畫/mtps3860526845@mtps.kh.edu.tw


伍、說明會流程 

113年 3月 20日（星期三）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3：30-13：40 報到 民族國小團隊 

13：40-13：50 開幕式 教育局代表 

13：50-14：50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行政業務宣導 
教育局業務科承辦人 

14：50-15：30 
個人、團體及機構申請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系統操作說明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資訊管理系統工程師 

15：30-17：00 
個人、團體及機構申請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撰寫說明 

屏東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張碧如教授 

17：00-17：30 問題諮詢及意見交流 教育局代表、張碧如教授 

17：30 賦歸 

 

陸、差假：參加說明會學校人員及工作人員公假登記(課務自理)，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

時數 4小時。 

柒、獎勵：本計畫圓滿完成後，相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

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捌、經費：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全額補助。 

玖、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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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流程及注意事項 
 

申請人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訊管理系統」(https://nee.kh.edu.tw/)提出申請 
系統申請作業期限：113年4月30日(二)23:59前 

                      
國小階段/國中階段/高中階段已取得學籍者 

送交申請紙本至設籍學校承辦處室 
時間: 113年4月30日(二)12：00前 

※需送交之申請紙本詳見第 2 頁說明，高中階段申請人及設籍 
  學校另詳見備註。 

 

高中階段未取得學籍者(國三畢業生尚未
取得學籍者亦同)/團體/機構 
送交申請紙本至承辦學校 

時間：113年 4月 30日(二)12:00前 
※請送交「申請書」紙本至民族國小輔導處。 

 
設籍學校審核及上傳申請紙本至系統 
時間：113年 5月 3日(五)23：59前 

※各校應成立輔導小組進行審核與輔導，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由承辦處室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各處室協辦相關業務。 

 

承辦學校審核及上傳申請紙本至系統 
時間：113年 5月 3日(五)23：59前 

※由承辦學校民族國小審核及上傳。 
 

 

承辦學校民族國小預先審閱申請資料及通知補件 
時間：113年 5月 4〜7日預審 / 5月 8〜10日補件 

 

書面初審(第一階段) 
審查委員線上審查：113年 5月 11〜17日 

 
系統開放查詢書面初審(第一階段)結果 

預計：113年 5月 23日(四) 

 

修正後再審者，113 年 5 月 29 日
(三)前於系統修正完畢。 

 
書面複審(第二階段) 

審查委員線上審查：113年 5月 30日〜6月 5日 

 

 

 
建議通過者，113 年 6 月 14 日
(五)12：00 前於系統回覆是否參
加面審(未回覆視同不參與面審) 

 

系統公告面審(第三階段)時間 
預計：113年 6月 17日(一) 

 
面審(第三階段)及審議會會議 

時間：113年 6月 20日(四)、21日(五) 

 
系統開放查詢審議結果 

預計：113年 7月 10日(三) 

 

教學：進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退回申請 

 

輔導訪視/評鑑與繳交成果 
學校層級成立輔導小組輔導，教育局進行定期或不定期輔導訪視/評鑑與成果核定。 

 

 

接受次年繼續辦理申請  終止實驗教育 

系統開放查詢書面複審(第二階段)結果 
預計：113年 6月 12日(三) 

否 

通過否 

參加否 

通過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通過否 

通過否 

https://nee.kh.edu.tw/Portal.do


高雄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作業說明 

一、第一次登入非學系統請先註冊： 

1. 個人案：註冊帳號為學生身分證統一編號(英文字母為大寫)，同一家庭若有兄弟姊妹申請

請各別註冊帳號。 

2. 團體/機構案：註冊帳號由系統產出。 

3. 設籍學校：不需註冊，請寄信至民族國小電子信箱(mtps3860526845@mtps.kh.edu.tw)索

取帳號密碼。 

二、非學系統系統操作說明請至「檔案下載」之「研習手冊」下載。部分計畫書項目可至「檔案

下載」之「相關表件」下載參考格式，未提供參考格式之項目請自行撰寫。 

三、學生未滿 18歲時，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作為申請人；已成年之學生，由學生本人作為申請

人。「計畫書項目」中「戶籍證明文件」請提供最後更新版本，「家長同意書」需由申請人實

際簽章後掃描成電子檔，再自行上傳至非學系統。 

四、申請資料： 

1. 113年 4月 30日(二)12:00 前，於系統填寫後列印申請紙本並簽章，送交至受理單位： 

(1)個人案-國小、國中階段：請由系統列印「申請書」及計畫書項目中的「與學校合作協

商表」，送交至設籍學校。 

※提醒 1：「與學校合作協商表」需經申請人與學校共同協商，學校核章也需作業時間 

         ，建議申請人至少提早於申請期限截止一週前將紙本送交至設籍學校。 

※提醒 2：國小六年級申請國中階段，「與學校合作協商表」需與未來設籍國中共同協  

商，「申請書」及「與學校合作協商表」紙本請送交至未來設籍國中。 

(2)個人案-高中階段欲與學校合作者：請由系統列印「申請書」，送交至設籍或欲合作之

學校後，與合作學校擬訂「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註 1、註 2、註 3)，並經審議

委員會審視後，依審議委員會意見修正後將完成修正之正式「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

由合作學校函文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許可。 

※提醒 1：國中三年級申請高一階段，「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需與未來設籍或欲 

          合作之高中共同協商討論。「申請書」紙本請依規定期程(註 3)送交至承辦 

          學校民族國小；「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電子檔請寄送至 

          mtps3860526845@mtps.kh.edu.tw，來信主旨請用「國三升高一尚未取得學 

          籍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 

(3)個人案-高中階段未取得學籍者：請由系統列印「申請書」，送交至民族國小。經審議

委員會審視後，由本局高中職教育科再依據確認通過名單，協助於助學補助系統及全

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基本資料填報平臺建檔。 

(4)團體/機構案；請由系統列印「申請書」，送交至民族國小。 



2. 113年 4月 30日(二)23:59 前，於非學系統完成「申請作業」內各項申請資料: 

(1)個人案：「申請書」、「計畫書項目」、「教學人員名冊」。 

(2)團體/機構案：「申請書」、「計畫書項目」、「教學人員名冊」、「學生名冊」(新申請之機

構不需填寫學生名冊)。 

五、設籍學校受理申請後，協助檢視學生申請資料是否完備，並將「申請書」、「與學校合作協商

表」或「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核章，於 113年 5月 3日(五) 23:59前上傳至非學系

統。 

六、設籍學校上傳「申請書」、「與學校合作協商表」或「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後，申請人

亦可於非學系統檢視。 

七、申請時間截止後，申請紙本未送交至受理單位或系統申請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申請。 

八、審查結果：申請人及設籍學校可依非學系統公佈欄發佈之時程，登入系統查看各階段審查結

果，若需修正或補件請於期限內完成。 

 

註 1：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6條規定，擬同時

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學籍者，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之規定入學。爰如學生擬依第

16條規定進行實驗教育，除應依本流程所示期程提報實驗教育計畫外，並應依同條規定與該學

校擬訂合作計畫，由設籍學校將合作計畫另行函報學校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 

註 2：如學生擬依本條例第 17 條規定進行實驗教育，除應依本流程所示期程提報實驗教育計畫外，並

應依同條規定將「學生與學校合作計畫草案」上傳系統，俟審議會完成審視及提供修正意見

後，由合作學校將修正完成之正式合作計畫另行函報學校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 

註 3: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1月 18日臺教國署第 1120001708號函規定，自 112 學年度

起，國三學生申請高一第一學期擬與學校合作之「實驗教育計畫及合作計畫申請及審查作業」

相關辦理流程說明如下： 

(1) 申請人最遲應於當年度 4月 30日前向實驗教育計畫主管機關提出合作計畫草案併同實驗教育

計畫及相關應備資料。 

(2) 前述計畫內容之「方式」應載明與學校合作、「內容」暫以申請人所預期之辦理內容撰擬、至

於「參與實驗教育人員之相關資料」及涉及合作學校未可得知部份，得暫予省略。 

(3) 申請人應於確認就讀學校後，儘速與學校擬訂合作計畫，至遲於 9月 10日，由學校向學校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4) 學校主管機關於確認收到申請人與合作學校依審議會意見修正完成之正式合作計畫後，應於收

件 20日內確認是否許可，至遲至 9月 30日前完成准駁。 

(5) 為保障學生學習不中斷及維護學生各項受教權益，申請與學校合作之學生於正式合作計畫經學

校主管機關許可前，仍應到校上課。 


